基隆市 115 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學前階段身心障礙新生鑑定安置報名表

	
	編號：

	學生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性別
	

	出生日期
	  年	    月	    日
	實足年齡
	      歲	       月

	目前就學情形
	□無	□其他：
□(	               )幼兒園
□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
	導師姓名
	連絡電話

	
	
	
	

	    本人經學校說明後，已充分瞭解孩子接受特教鑑定之原因、目的及相關權利與義務，詳細檢閱並提供本申請表之各項資料，

 □ 同意   子女              接受｢基隆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｣因鑑定與安置
    需要所進行之資料蒐集、各項相關鑑定與評量工作。(請續填下方表格資料)

 □ 不同意 子女             接受測驗及評估。(免填下方表格)

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學生基本資料


學生基本資料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戶籍地址
	       市       區      里   鄰    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 號    樓
    (縣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街）   

	
	通訊地址
	□同戶籍地址（以下免填）
       市       區      里   鄰    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 號    樓
      (縣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街）   

	
	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
	姓名
	與學生之關係
	連絡電話

	
	
	
	
	

	
	
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
	□無 □有，手冊或證明影本黏貼於後。
□有效期限內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之評估報告。（限學前新生勾選）
□醫療診斷證明。(半年內有效)

	
	最近一次鑑定結果摘要
	□無。
□有：鑑輔會文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號。
接受特殊教育資格：□確認障礙，類別：             ，程度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□疑似障礙，類別：             
安置學校／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其他特殊教育需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輔具使用情形
	□不需要  
□需要：□目前沒有，需評估申請   
□目前有使用輔具：               ，□可續用   □需重新評估
輔具名稱：□輪椅 □站立架 □助行器 □擺位椅
          □助聽器(□口袋型 □耳掛型 廠牌           型號           )
          □人工電子耳(□22頻 □24頻)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115學年預計就讀學校
	□國 小：戶籍所屬學區學校：基隆市	     區	          國民小學
□幼兒園：預計就讀之幼兒園：基隆市	     區	          國小附幼∕特幼
□幼兒園：預計就讀之幼兒園：基隆市	     區	          非營利/私立幼兒園
□其 他：

	申請特殊教育服務班級型態
	學前
	□學前集中式特教班	□學前不分類身障資源班
□學前不分類巡迴輔導(公私立幼兒園適用)

	
	國小
	□不分類資源班    □集中式特教班   □在家教育巡迴輔導
□巡迴輔導：□不分類巡迴輔導□視覺障礙巡迴輔導□聽覺障礙巡迴輔導
□情緒支援巡迴輔導

	~~~~~~~~以下資料由學校填寫~~~~~~~

	本校已確實查核個人資料無誤（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戶籍地與學區等），並向學生本人/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說明蒐集個資之目的、項目及申請之原因、目的及法定之相關權益義務。

	承辦教師
	
	單位主管
	



*申請注意事項，請詳閱：
一、個資聲明：為保護學生之的個人資料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於下列事由與目的範圍內，直接或間接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當學生本人/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完成填表並署名時，表示同意以下內容：
（一）蒐集之目的：為進行特殊教育法第 3 條、第 6 條及第 19 條所規定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，需取得申請個案
      之個人資料，目的在於評估其特殊教育需求，並將評估結果上傳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，俾利就讀學校提供特
      教相關服務及執行特殊教育法上所規範之各項工作。
（二）申請個案資料之類別：為進行特殊教育法第 6 條所規定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，需取得學生本人/學生之法定代
      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的個人資料，包含姓名、連絡方式、E-MAIL、戶籍地址、身心障礙證明、醫院診斷證明書、個
      別化教育計畫（IEP）等。
二、學校老師或家長可向學生說明鑑定安置之原因、目的、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。
三、若想了解更多關於鑑定安置相關訊息(https://kse.kl.edu.tw)。

